
证券代码
：

600352

股票简称
：

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

2009-005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因有重大事项未公告，为避免引起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于

2009

年

3

月

27

日停牌一天，待

3

月

30

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A12

2009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

证券简称
：

新中基 证券代码
：

000972

公告编号
：

2009-006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2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3

月

26

日上午

11:00

时。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青年路北一巷

8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 刘一 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54,394,370

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

36.8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收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所持五家渠中基蕃茄制

品有限责任公司

41,400

万元股权的议案。

同意

154,394,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五届董事会董事变更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张林则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增补曾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54,394,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信格律师事务所于德魁、齐晓天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信格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003

证券简称
：

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013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
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通过分红派息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2009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2009

年

3

月

21

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200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本公司现有总股本

201,245,9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

1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发现金

9

元），共计

派发

201,245,920.00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分红派息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4

月

2

日

2

、除息日：

2009

年

4

月

3

日

3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4

月

3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截止

2009

年

4

月

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于

2009

年

4

月

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含高管锁定股份）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六、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规定，本公司实施权益分派后，应对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的行权数

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本公司

2006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数量调整为

729.60

万股，行权价格调整为

7.30

元。 本公司

2007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本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调整为

948.48

万股，行权价格调整为

5.62

元。本公司

2007

年度分红派息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行权数量调整为

1,233.024

万股，行权价格调整为

4.25

元。

本公司激励对象于

2008

年

11

月

24

日首次行权共计

616.512

万股， 剩余未行权数量为

616.512

万股。

本次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部分行权数量不变，行权价格调整为

3.25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1

、本公司地址：浙江省临海市花园工业区

2

、咨询部门：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3

、联 系 人：谢瑾琨、孔荟荟

4

、咨询电话：

0576-85125002

，传真：

0576-85126598

八、备查文件

1

、本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27

日

股票简称
：

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

002052

编号
：

2009-015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3

月

26

日

上午十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465.498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9,370.9847

万

股的

45.85%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

2008

年年度报告》及《

2008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465.4989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465.4989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3

、《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465.4989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

、《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465.4989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5

、《关于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465.4989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6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465.4989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7

、《关于

200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465.4989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8

、《关于续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465.4989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9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广州同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465.4989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10

、《关于取消投资扬州广电网络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465.4989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廖春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2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002096

证券简称
：

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

2009-011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08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09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

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08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网址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陈光正先生、总经理李铁良先生、副董

事长唐志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姜小国先生、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孟建

新先生、独立董事欧阳润平女士、保荐代表人黄崇春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
：

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

07

武钢债 权证简称
：

武钢
CWB1

临
2009-013

股票代码
：

600005

公司债代码
：

126005

权证代码
：

580013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钢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的约定，

"

武钢

CWB1"

认股权证（交易代码：

580013

，

行权代码：

582013

）的存续期为

2007

年

4

月

17

日至

2009

年

4

月

16

日，

"

武钢

CWB1"

认股权证将于

2009

年

4

月

10

日进入行权期。

2009

年

4

月

10

日至

2009

年

4

月

16

日中的交易日为

"

武钢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在行权期认股权

证将停止交易，武钢股份股票（股票代码：

600005

）、公司债（公司债代码：

126005

）仍正常交易。

"

武钢

CWB1"

认股权证的最后交易日为

2009

年

4

月

9

日

(

星期四

)

，从

2009

年

4

月

10

日开始

"

武钢

CWB1"

认股权证停止

交易，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

武钢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9.58

元

/

股，行权比例为

1

：

1

。 投资者每持有一

份

"

武钢

CWB1"

认股权证，有权在

2009

年

4

月

10

日至

4

月

16

日期间的

5

个交易日内以

9.58

元

/

股的价格

认购一股武钢股份股票，成功行权获得的股份可以在次一交易日上市交易。

2009

年

4

月

16

日为

"

武钢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终止日，截至当日交易时间结束时点（即：

15

：

00

），尚

未行权的

"

武钢

CWB1"

认股权证将被全部注销，提请投资者注意。

如有疑问，请拨打热线电话：

027-86807873 86306051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
：

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２１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２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召开了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申请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准，同意接受本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

２５

亿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本公司已完成了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期

１２

亿

元中期票据（“本期中期票据”）的发行，募集资金已经全额到账。

本期中期票据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现将发行

结果公告如下：

中期票据名称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期票据简称

０９

沪电力

ＭＴＮ１

中期票据代码

０９８２０３１

中期票据期限

５

年

计息方式 固定利率，按年付息 发行招标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

实际发行总额 人民币

１２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人民币

１２

亿元

发行价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

）

４．０５％／

年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在建项目投资、补充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和置换部分银行

贷款。

本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的有关文件已经在中国货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和

中国债券信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

此外，公司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发行的

２９

亿元公司债券事宜，现中止发行。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
：

步步高 股票代码
：

002251

公告编号
：

2009-011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3

月

26

日上午

9:00

。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大楼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

（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填先生。

（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3

，

323

，

62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69.0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每项议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关于《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93

，

323

，

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0

股，弃

权率

0%

。

（

2

）审议通过关于《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93

，

323

，

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0

股，弃

权率

0%

。

（

3

）审议通过关于《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93

，

323

，

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0

股，弃

权率

0%

。

（

4

）审议通过关于《

200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93

，

323

，

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0

股，弃

权率

0%

。

（

5

）审议通过关于《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预案》的议案

同意

93

，

318

，

87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9%

，反对

4750

股，反对率

0.01%

；弃权

0

股，弃权率

0%

。

经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2008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162,827,942.71

元； 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

162,102,903.73

元。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6,210,

290.37

元，加上以往年度滚存未分配利润

85,639,451.54

元后，

2008

年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31,532,064.90

元。

公司以

2008

年年末总股本

135,18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4

股并派发现金股

利

1

元

(

含税

)

；同时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比例为每

10

股转增

6

股。

（

6

）审议通过关于《

200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93

，

323

，

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0

股，弃

权率

0%

。

《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摘要》已刊登在

2009

年

2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年

报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7

）审议通过关于《

200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93

，

323

，

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0

股，弃

权率

0%

。

.

公司《

200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8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

93

，

323

，

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0

股，弃

权率

0%

。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在营业证照经营范围中增加一项

"

柜台租赁服务

"

。

（

9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93

，

323

，

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0

股，弃

权率

0%

。

《公司章程》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10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93

，

323

，

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0

股，弃

权率

0%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1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93

，

321

，

7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9%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1900

股，弃权率

0.01%

。

因公司组织架构调整，不再设立执行总裁一职，同时为与公司《章程》保持一致，公司股东大

会同意对公司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进行相应修改。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1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

93

，

323

，

2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9%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400

股，弃权率

0.01%

。

（

13

）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93

，

323

，

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0

股，弃

权率

0%

。

（

14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增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93

，

321

，

7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9%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1900

股，弃权率

0.01%

。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补选刘亚萍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15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93

，

321

，

7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9%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1900

股，弃权率

0.01%

。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聘任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行业水平和实际工作量与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确定审计服务价格并签定相关合同。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黄国雄先生、任天飞先生向大会做了

2008

年度的述职报

告，独立董事王善平先生委托任天飞先生向大会做了

2008

年度的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08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２９１

证券简称
：

西水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０６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三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８

，

７１９

，

８４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７

日作为股权

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西水股份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在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

日公告的《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说明书（修订稿）》中作出如下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之日起，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乌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上海德莱科技有限公司、内

蒙古乌海西卓子山第三产业开发公司、 内蒙古乌海西卓子山建筑安装公司和北京新天地互动多媒体

技术有限公司进一步承诺，前述承诺期满后，出售股份数量占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

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的分配、转增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总股本发生了变化。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９

日刊登《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

告》（临

２００８－００８

），以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以公积金转增后的股本总额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计算。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发生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

市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乌海市国有资产管理

委员会

２０

，

７１０

，

６３０ １２．９４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首批解除限售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４２１

，

２６０ ２．９４４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 第二批解除限售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４

，

７１０

，

６３０

上海德莱科技有限公

司

１８

，

４４５

，

０５０ １１．５３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首批解除限售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８９０

，

１００ １．５２８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 第二批解除限售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

，

４４５

，

０５０

内蒙古乌海西卓子山

第三产业开发公司

１８

，

２０４

，

２４０ １１．３８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首批解除限售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４０８

，

４８０ １．３７８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 第二批解除限售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

，

２０４

，

２４０

内蒙古乌海西卓子山

建筑安装公司

１１

，

６９１

，

７６０ ７．３１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首批解除限售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 第二批解除限售

－３

，

６９１

，

７６０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０

北京新天地互动多媒

体技术有限公司

１１

，

４８１

，

６８０ ７．１８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首批解除限售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 第二批解除限售

－３

，

４８１

，

６８０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０

乌海市工业设计研究

所

２６６

，

６４０ ０．１７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首批解除限售

－２６６

，

６４０

０ ０

２００8

年

4

月

3

日 第二批解除限售

0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西水股份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至西水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满

３６

个月之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起，乌海市城建投融资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德莱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乌海西卓子山第三产业开发公司的限售承诺履行完毕。

西水股份此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８

，

７１９

，

８４０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１

乌海市城建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４２１

，

２６０ ２．９４４ ９

，

４２１

，

２６０ ０

２

上海德莱科技有限公司

４

，

８９０

，

１００ １．５２８ ４

，

８９０

，

１００ ０

３

内蒙古乌海西卓子山第三产业开

发公司

４

，

４０８

，

４８０ １．３７８ ４

，

４０８

，

４８０ ０

合计

－ １８

，

７１９

，

８４０ ５．８５０ １８

，

７１９

，

８４０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相比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具体如下：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无偿划转所持

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８

】

５６２

号）核准，公司股东乌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将其所持

有的公司

４１

，

４２１

，

２６０

股股份（占总股本

１２．９４４１％

）无偿划转给国有独资企业乌海市城建投融资有限

责任公司，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９

，

４２１

，

２６０

股，相关的

股权过户手续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办理完毕。 该次国有股无偿划转事宜， 导致公司股东发生了变

化， 原股东乌海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对西水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所作出的所有承诺将由乌海市城建投

融资有限责任公司承继并履行。

除以上情形外，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时间是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市流通

股份数量为

４０

，

２６６

，

６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１６７％

；

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时间是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为

３１

，

１７３

，

４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４８３％

。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９

，

４２１

，

２６０．００ －９

，

４２１

，

２６０．０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９

，

２９８

，

５８０．００ －９

，

２９８

，

５８０．０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８

，

７１９

，

８４０．００ －１８

，

７１９

，

８４０．００ ０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３０１

，

２８０

，

１６０．００ １８

，

７１９

，

８４０．００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Ｂ

股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０１

，

２８０

，

１６０．００ １８

，

７１９

，

８４０．００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数量查询证明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８５７

证券简称
：

中国石油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０７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９

时
●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地点
：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
２６

号北京汉华国际饭店
●

会议方式
：

现场会议方式
●

主要提案
：

１

、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报告
；

２

、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报告
；

３

、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
；

４

、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５

、

审议并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６

、

审议并批准关于聘用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的议案

；

７

、

审议并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发行公司股票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８

、

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９

、

审议并批准其它议案
（

如有
）。

一
、

召开年度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兹通知

：

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决议

，

公司董事会
（

召集人
）

提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９

时在中国北京市东城区
安外西滨河路

２６

号北京汉华国际饭店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报告
；

２

、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报告
；

３

、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
；

４

、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５

、

审议并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６

、

审议并批准关于聘用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的议案

；

７

、

以特别决议案审议并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发行公司股票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实施公司股票发行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宜
（

以下简称
“

股票发
行一般授权

”）。

董事会行使股票发行一般授权
，

在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时
，

公司无需再召集
全体股东大会或类别股东会

；

在发行内资股时
，

如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规之规定
，

即使获得
股票发行一般授权

，

仍需召开全体股东大会
，

则仍需取得全体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上述股票发行一般授权主要包括
：

（

１

）

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
，

决定单独或同时发行内资股或境外上市外资股
，

数量分
别不超过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该类公司已发行的内资股或境外上市外资股数量的
２０％

。

（

２

）

授权董事会办理上述股票发行所需的一切必要事宜
。

（

３

）

授权期限为自本决议案获得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之日期止
：

（

ａ

）

公司下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

ｂ

）

本决议经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后
１２

个月届满之日
；（

ｃ

）

股东大会通过公司特别决议案撤销或更改授权议案之日
。

（

４

）

授权董事会对
《

公司章程
》

做出其认为必要的修改
，

以反映新的股本结构
、

注册资
本

。

（

５

）

为了及时有效地推进公司根据前述规定实施公司股票发行工作
，

批准董事会成立
由蒋洁敏

、

周吉平及王国
樑

三名董事组成董事会特别委员会
，

授予该董事会特别委员会在
上述

（

１

）

－

（

４

）

项述及的事项获得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之同时
，

并在上述授权的有效期限内
，

在董事会取得的股票发行一般授权范围内办理与公司股票发行上市的相关事项
。

（

６

）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特别委员会仅在该等发行及其相关事项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
（

不时修订的
），

及在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其它相关有权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方可行使上述权利

，

董事会特别委
员会还应在年度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办理相关事宜

。

８

、

以特别决议案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提请股东大会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董事会就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

包括但不限于短期融
资券

、

中期票据
、

公司债券
、

资产证券化产品
、

资产支持票据等在内的人民币或外币债务融
资工具

，

作出具体安排
。

且在授权有效期内发行的各类债务融资工具总额
（

以外币发行的
，

按照发行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
，

下同
）

累计不超过
（

含
）

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亿元
（“

本次发行
”）。

本次发行的主要条款
：

（

１

）

发行规模
：

在授权有效期内
，

发行各类债务融资工具的总额累计不超过
（

含
）

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亿元
。

（

２

）

配售安排
：

可向公司股东配售
，

具体配售安排
（

包括是否配售
、

配售比例等
）

由董事
会根据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

（

３

）

期限与品种
：

最长不超过
１５

年
，

可以是单一期限品种
，

也可以是多种期限品种的组
合

。

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由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

（

４

）

募集资金用途
：

预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

调整债务结
构

，

补充流动资金和
／

或项目投资等用途
。

具体募集资金用途由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确
定

。

（

５

）

决议有效期
：

自决议作出之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

本次发行的授权
：

（

１

）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特定需要以及其它市场条
件决定及办理本次发行的具体事宜

。

（

２

）

上述事宜在取得股东大会批准及授权之同时
，

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财务总监
根据公司特定需要以及其它市场条件等具体执行

。

（

３

）

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根据适用的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批准
、

签署及派发相关公告
、

股东大会通知
、

通函及其他相关文件
，

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

９

、

审议并批准其它议案
（

如有
）。

议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
资料将不迟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５

日
（

星期二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

三
、

出席年度股东大会的对象
１．

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星期四
）

办公时间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以及在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的公司
Ｈ

股
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

公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星期日
）

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星期二
）（

包括首尾两天
）

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

２．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授
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

３．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４．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
。

四
、

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

ａ

）

现场登记
：

参加会议的股东可以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４

时至
１６

时
，

将下述登记文件送
至中国北京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

２６

号北京汉华国际饭店三层永昌殿进行登记
。

符合条件的
Ａ

股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
，

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
、

股票账户卡等股权证明
；

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
、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

符合条件的
Ａ

股法人股东
，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
、

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

、

股票账户卡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

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

、

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

（

ｂ

）

非现场登记
：

参加会议的股东也可以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４

时至
１６

时
，

以传真的方式将
上述登记文件发送至公司董事会秘书局进行登记

；

但应在出席会议时出示上述登记文件的

原件
。

（

ｃ

）

上述登记文件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
（

授权委托书除外
，

其递交要求见下文
）。

个人股
东登记文件复印件需个人签字

，

法人股东登记文件需加盖公司公章
。

２．

会议进场登记
：

拟参加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文件原件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８

时
３０

分前至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地点办理进场登记
。

３．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任代表
，

由委托人签署或者由其以书面形式正式授权的代理人
签署

；

如委托人为法人的
，

应当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署
。

如
书面授权委托书由委任者的代理人签署

，

则授权此代理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
须经过公证

。

４． Ａ

股股东最迟须于股东大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及经公证人证
明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

（

如有
）

以专人送达
、

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局方
为有效

。

５．

拟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
（

亲身或委派代表
）

应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
（

星期二
）

或
该日之前

，

将本年度股东大会通知随附的回执
（

见附件二
）

以专人送达
、

邮寄或传真方式交
回公司董事会秘书局

。

五
、

其它事项
１．

公司联系方式
：

中国北京
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９

号中国石油大厦
Ｃ

座
０６１０

室董事会秘书局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０７

电话
：（

８６１０

）

５９９８ ６２２３

传真
：（

８６１０

）

６２０９ ９５５７

２．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预计需时半天
，

股东
（

亲身或委派的代表
）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的交通和食宿费用自理

。

３．

于本通知之日
，

董事会由蒋洁敏先生担任董事长
，

由周吉平先生
（

副董事长
）

及廖永
远先生担任执行董事

，

由王宜林先生
、

曾玉康先生
、

王福成先生
、

李新华先生
、

王国
樑

先生及
蒋凡先生担任非执行董事

，

及由董建成先生
、

刘鸿儒先生
、

Ｆｒａｎｃｏ Ｂｅｒｎａｂè

先生
、

李勇武先生
及崔俊慧先生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

特此公告
。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

：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８５７

）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
（

星期二
）

年度股东大会之
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
）

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委托 先生
（

女
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９

时在中国北京东城区安外西滨
河路

２６

号北京汉华国际饭店举行之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
其任何延期召开的会议

，

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进行投票
。

投票指示
：

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
４

审议并批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审议并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中期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６

审议并批准关于聘用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
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７

审议并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发行公司股票并上市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８

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９

审议并批准其它议案
（

如有
）

附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方框内划
“

∨

”，

做出投票指示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

２００８

年月 日
，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及其续会结
束时止
注

：

１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

２

、

请填写上持股数
，

如未填写
，

将被视为以委托人名义登记的所有
Ａ

股股份
。

３

、

请填写上受托人
，

如未填写
，

大会主席将被视为受托人
，

股东可委派一名或多名代表出席并投
票

，

委派超过一名代表的股东
，

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

４

、

Ａ

股股东最迟须于股东大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本授权委托书
，

连同授权签署本表格
并经过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

（

如有
）

交回公司董事会秘书局
，

地址为中国北京东城区东
直门北大街

９

号中国石油大厦
Ｃ

座
０６１０

室
（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７

）

方为有效
。

５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附件二
：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８５７

）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账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年 月 日
附注

：

１

、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

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

２

、

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
，

应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
（

星期二
）

或该日之前以专人送达
、

邮寄或
传真方式

（

传真
：（

８６１０

）

６２０９ ９５５７

）

交回公司董事会秘书局
，

地址为中国北京东城区东直
门北大街

９

号中国石油大厦
Ｃ

座
０６１０

室
（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７

）。

３

、

如股东拟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发言
，

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
向及要点

，

并注明所需要的时间
。

请注意
，

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
，

股东发言由公司按登记统
筹安排

，

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
发言

。

４

、

上述回执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